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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09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討論事項（二） 

內政部擬具「新住民權益保障法」草案，經史政務委員哲等審查

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之精神及宣示政府

維護新住民權益之決心，並建構外來人士友善環境，以及

賦予設立新住民發展基金之法源依據，確保新住民融入我

國社會，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本部爰擬具「新住民

權益保障法」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史政務委員哲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適用對象包括婚姻移民、技術移民、投資移民，保障對

象並及於新住民子女。(草案第 2條) 

    (二)政府應設置專責單位，並召開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以

及應制定我國新住民總體支持事項，且每 5 年進行調

查，以瞭解新住民實際現況。(草案第 4條至第 7條) 

    (三)設置新住民發展基金，以推動新住民與其子女及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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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輔導服務、人力資源培訓及發展、無障礙語言環境、

建構多元文化社會，有效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草案

第 8 條) 

    (四)政府應辦理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並輔導其子女；保障

新住民勞動權益、提供關懷扶助措施、通譯服務、使用

媒體，以及鼓勵提供新住民語言學習、促進新住民相關

研究、投入公共參與。(草案第 10 條至第 18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

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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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權益保障法草案總說明 

我國向來重視新住民之權益保障，內政部於九十二年訂定新住民照

顧服務措施，分為八大重點工作，由各機關及地方政府依權責積極辦

理，並定期召開檢討會議，作為跨部會溝通平臺；行政院九十三年七月

二十八日第二九〇〇次會議院長指示，籌措專門照顧輔導外籍配偶之基

金，俾落實照顧新住民及其子女。為有效整合跨部會資源，行政院於一

百零四年成立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每六個月召會一次；內政部並設置

新住民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有效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於民間

團體或各級政府機關公務預算不足支應時，均得向本基金管理會申請補

助。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之精神及宣示政府維護新住民權益之決

心，建構外來人士友善環境，俾有助於強化育才、留才及攬才，及賦予

設立本基金之法源依據，並確保新住民融入我國社會，以建立共存共榮

之族群關係，爰擬具「新住民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

點如下： 

一、本法之適用對象。（草案第二條） 

二、政府應設專責單位或置專人，推動辦理新住民相關事宜。（草案第

四條） 

三、行政院應召開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草案第五條） 

四、政府應制定我國新住民總體支持事項。（草案第六條） 

五、政府應每五年進行調查，以瞭解新住民實際現況。（草案第七條） 

六、為有效推動新住民相關事務，設置新住民發展基金。（草案第八條） 

七、政府應辦理照顧服務措施。（草案第十條） 

八、政府應提供新住民家庭相關諮詢服務並輔導其子女。（草案第十一

條） 

九、政府應鼓勵提供新住民語言及文字學習之資源。（草案第十二條） 

十、政府應鼓勵新住民相關研究。（草案第十三條） 

十一、政府應保障新住民之勞動權益。（草案第十四條） 

十二、政府應提供新住民關懷扶助措施。（草案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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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政府應提供新住民語言通譯服務。（草案第十六條） 

十四、政府應鼓勵製播新住民語言文化之廣播、電視節目或影音，保障

新住民媒體近用權。（草案第十七條） 

十五、政府應鼓勵新住民投入公共參與。（草案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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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權益保障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

神，保障新住民之基本權益，協助其

融入我國社會，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

關係，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所稱新住民，指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依親居

留、長期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

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其配偶為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第九款、

第十款、第二項或第三項，經許

可在臺灣地區居留，或依該法第

二十五條經許可永久居留，或從

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四條第四款第四目、第五目、第

八條、第十條之專業工作，或依

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取得工作許

可，並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或

永久居留。 

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經專

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或

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經許可在臺

灣地區居留，且其居留事由於符

合法定條件後，依法得申請在臺

灣地區定居。 

四、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外國人或

無國籍人民，經歸化取得我國國

籍，以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身分

在臺灣地區居留。 

五、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之大陸地區

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前款規

定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經許可

在臺灣地區定居未滿三年。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經許可居留

之外國人，以未兼具我國國籍者為

限。 

一、本法之適用對象。 

二、依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第一條規定，新住民係指臺灣

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

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

民，渠等為我國人之配偶，與我國

人連結較深，亦為該基金之服務對

象，爰為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三、我國面臨少子女化問題，且於一百

零七年自「高齡化社會」邁入「高

齡社會」，導致工作年齡人口比例

降低，移民成為補充產業勞動力之

重要來源，為擴大吸引移民，以充

實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及人力，並

配合現階段我國育才、留才及攬才

政策，爰為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四、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基於政

治、經濟、社會、教育、科技或文

化考量，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

居留者，或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經

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且其居留事

由於符合法定條件後，依法得申請

在臺灣地區定居者，渠等與我國人

連結較深，或對臺灣地區有貢獻，

爰為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納入本法

適用對象。 

五、符合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民，如有意願在

臺設籍，須先經歸化取得我國國

籍，改以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身分

在臺居留，爰為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納入本法適用對象。 

六、依實務運作現況，新住民取得有戶

籍國民身分後可能仍有照顧服務之

需求，爰於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符

合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之大陸地區

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第四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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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保障對象及於新住民子女。 定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經許可在臺灣

地區定居未滿三年者，為本法之適

用對象。 

七、外國人兼具我國國籍者，包括外國

人兼具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或外國人兼具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身分，由於二者均具有我國國民身

分，享有國民待遇，尚非屬須依本

法特別保護之新住民，基於資源不

重複之理念，爰於第二項規定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經許可居留之外

國人，以未兼具我國國籍者為限。

另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第六

項規定，外國人兼具有我國國籍

者，不得申請永久居留，併予敘

明。 

八、鑑於部分新住民家庭在社會經濟處

於弱勢，政府視情形得提供必要之

協助，爰於第三項規定本法保障對

象及於新住民子女，以符合本法立

法意旨。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 

一、第一項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二、新住民事務之面向多元，涉及移

民、教育、勞動、福利等機關權

責，爰於第二項規定本法所定事項

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掌者，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四條 政府應設專責單位或置專人，

推動辦理新住民相關事宜。 

新住民事務涉及教育、勞動、醫療及文

化等層面，宜由專責單位或專人辦理，

以統合及推動新住民及其子女照顧服務

工作，爰為本條規定。 

第五條 行政院為研議、協調及推動本

法相關事務，應召開新住民事務協調

會報。 

為有效整合跨部會資源，行政院於一百

零四年成立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爰為

本條規定予以法制化。現行已定有行政

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設置要點，規範

該會報之任務、組成、分工及其他相關

事項，未來如須調整該會報之組成或其

他事項，將修正該要點予以規範。 

第六條 政府應每年針對我國新住民總

體支持事項檢討並改進，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我國新住民支持政策之基本方

一、為促進新住民在臺生活及發展，爰

於第一項規定政府應每年滾動檢討

我國新住民支持事項及其內容。 

二、為確保新住民政策之規劃過程中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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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二、我國新住民支持政策於各領域中

之具體措施。 

三、相關具體措施之成效分析。 

四、新住民支持經費之來源及分配。 

五、其他新住民支持相關事項。 

研擬、訂定或檢討新住民支持具

體措施時，得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及民

間團體代表列席提供意見。 

入多元、專業之意見，爰於第二項

規定研擬、訂定或檢討相關支持具

體措施時，得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及

民間團體代表列席提供意見。 

第七條 為研擬、訂定或檢討相關支持

事項，政府應每五年進行調查、擬定

計畫，並將調查結果公開於網站。 

為確保新住民支持事項具體措施之訂定

符合新住民實際需求，爰規定政府應每

五年進行調查、擬定計畫，並公布調查

結果。 

第八條 為推動新住民與其子女及家庭

照顧輔導服務、人力資源培訓及發

展、無障礙語言環境，建構多元文化

社會，有效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特

設置新住民發展基金。 

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應設置新住民發展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辦理新住

民及其子女照顧服務事項。 

二、第二項規定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九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設立新住民

事務相關類科，以因應新住民公務之

需求。 

為使從事新住民領域服務之公務員，得

以具備相當新住民文化素養及語言能

力，提升公務服務品質，爰為本條規

定。 

第十條 政府應辦理生活適應輔導、醫

療生育保健、就業權益保障、提升教

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

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導等

相關措施，以維護新住民及其子女在

臺之權益。 

前項服務措施，政府應致力提供

多語言服務。 

一、鑑於新住民來臺可能面臨語言、文

化及生活適應等問題，爰於第一項

規定政府應提供新住民在臺生活所

需之八大照顧服務措施，以加速渠

等適應在臺生活。 

二、為避免華語文能力尚未通達之新住

民無法理解政府資訊之內容，爰於

第二項規定政府應致力提供多語言

服務。 

第十一條 對於在臺之新住民家庭，政

府應提供家庭、婚姻及育兒等諮詢服

務，並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設新

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對於新住民家庭

之子女，政府應提供輔導措施，以協

助其適應生活。 

為使新住民家庭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爰

規定政府應提供有關家庭、婚姻及育兒

等諮詢服務，輔導其子女適應在臺生

活，並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設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以協助新住民家庭來

臺後順利接軌我國制度。 

第十二條 政府應規劃結合相關資源及

學校，積極提供新住民學習我國語言

及文字之資源，以有效消除語言隔

閡。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施，結合各級

一、為使新住民儘早適應融入我國生

活，爰於第一項規定政府應提供新

住民學習我國語言及文字之資源，

以避免因語言隔閡而產生障礙。 

二、為增加新住民學習語言之管道，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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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家庭與社區推動新住民語言及

我國語言學習，並提供新住民子女教

育協助。 

於第二項規定政府應鼓勵各級學

校、家庭及社區推動學習課程。 

第十三條 政府應獎勵或補助新住民學

術研究，鼓勵大專校院設立新住民學

術相關院、系、所學位學程，培育新

住民專業人才。 

為鼓勵各界進行新住民議題相關之學術

研究，並培育我國新住民專業人才，爰

明定政府應獎勵新住民學術研究，並鼓

勵大專校院設立新住民學術相關院、

系、所學位學程。 

第十四條 政府應鼓勵相關機關(構)、

團體辦理新住民就業服務，提供就業

諮詢、就業媒合及輔導取得技術士

證，促進其就業。 

鑑於新住民因文化、語言、風俗及生活

習慣等背景因素，導致在我國就業不

易，為符實務運作情形，並保障渠等工

作權及促進就業，爰明定政府透過鼓勵

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新住民就業服

務。 

第十五條 政府應提供新住民關懷協

助，並對弱勢新住民給予扶助。 

為關懷新住民，提供融入我國社會必要

之協助，並考量有部分新住民經濟狀況

相對弱勢，爰明定政府應提供新住民關

懷協助及對弱勢新住民給予扶助。 

第十六條 政府機關（構）處理新住民

事務，應使新住民得以其語言陳述意

見，必要時應提供該語言之通譯服

務。 

政府應於公共領域提供新住民語

言諮詢等服務及其他落實新住民語言

友善環境之措施；著有績效者，得予

獎勵。 

一、鑑於新住民使用我國語言之能力不

一，為保障新住民在我國能正確且

有效地陳述己見及主張權利，以落

實基本人權，爰於第一項規定政府

應使新住民得以其語言陳述意見及

必要時提供通譯服務。 

二、為顧及新住民在臺生活或洽公等之

需求，爰於第二項規定政府應於公

共領域提供新住民語言諮詢等服務

或措施，對於辦理有績效者得予以

獎勵。 

第十七條 政府應鼓勵各媒體事業，製

播新住民語言文化之廣播、電視節目

或影音，並得予獎勵或補助，以保障

新住民媒體近用權。 

為兼顧多元族群權益，並鼓勵各媒體事

業製播新住民語言文化節目或影音，爰

明定對製播新住民族群語言文化節目或

影音之各媒體事業，得予獎勵或補助，

以提升其製播意願，並促進文化多樣

性。 

第十八條 政府應鼓勵新住民投入公共

參與，增進多元文化交流。 

明定政府應鼓勵新住民投入公共參與，

增進多元文化交流，期使臺灣社會發展

更加多元豐富。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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